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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鉴定制度改革是近年来司法改革领域的热点问题。刑事鉴定制度作为司法改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从现实来看，涉及刑事

鉴定领域的制度改革及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如何

从全局出发，理性地思考和设计未来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制度的总体构架，切实

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公正效率原则的独立的司法鉴定制度，是未来研究的首

要课题。而建立健全合法、公正、有效、科学的刑事鉴定制度，并对各项鉴定工

作进行有效的指导，促成鉴定体系的良性运行也是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重要目

标。 

本文共分为三章，分别是： 

第一章为我国刑事鉴定现状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个方面是刑

事鉴定的性质定位，我国目前将刑事鉴定置于刑事侦查的范畴内；第二方面是刑

事鉴定的制度现状，从机构设置和管理方面、鉴定人方面、刑事鉴定启动程序方

面、重新鉴定方面以及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二章对我国刑事鉴定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在刑事鉴

定的性质定位方面，鉴定是否具备侦查的属性，或者说鉴定的本质属性是否属于

侦查行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主要从侦查行为的主体方面、侦查权的性质方面、

侦查活动的阶段性方面进行了分析。其次，针对我国刑事鉴定制度各方面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对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重构提出建议。首先对刑事鉴定的性质进行了

重新定位，认为刑事鉴定并非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侦查行为，而是一种刑事诉讼

行为，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程序价值。其次从机构设置和管理方面、鉴定人方面、

刑事鉴定启动程序方面、重新鉴定方面、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方面以及行业管理

制度方面，对刑事鉴定各方面的制度重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刑事鉴定；鉴定制度；程序价值；重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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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reform of identification system is a hot issue in the field of judicial reform in 

recent years.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judicial reform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 But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there is not much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empirical study,which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the main 

topic of future research that how to establish a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efficiency. Establishing the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science, to guide the 

identification work effectively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benign operation of 

identification system, is the targe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is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Subchapter one is the Present Status of China's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This 

chapter mainly expounds from two aspects. The first aspect is China’s present 

classification for the nature of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The second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ystem of China's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expounded from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spect, the identifier aspect, the set-up procedure aspect 

and so on. 

Subchapter two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China's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This 

chapter firstly analyzes China’s present classification for the nature of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does not 

belong to acts of investigation.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China's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Subchapter three is Suggestion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Firstly,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reclassification for the nature of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is a kind of criminal action. Secondly, this chapt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the subject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et-up 

procedure . 

Key Words: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Suggestions for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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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司法改革如火如荼的进行，鉴定制度的相关问题成为了改革的热点问

题。鉴定是一门相对独立的技术，承载着许多现代法律理念及各种诉讼法律价值，

有时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长时间以来，刑事鉴定制度的缺陷

成为学者和民众诟病司法的口实之一，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从理论上修正过去侦查

主义刑事鉴定的固有模式，还要从保障人权、程序正义的角度，结合整个刑事诉

讼程序去理解刑事鉴定的程序意义。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鉴定制度在定位及构架方面存在的缺憾，导致鉴

定领域各种制度混乱不堪，刑事鉴定更是乱象丛生，给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了诸

多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对此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现行的刑事鉴定制度是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开始形成，在 70 年代末逐步得到确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司法

制度和诉讼制度的发展变化，我国鉴定制度逐渐暴露出许多缺陷，严重影响和制

约了国家法律和司法体系的发展完善。究其原因，既有刑事鉴定机构管理制度方

面的缺陷，也有刑事鉴定程序制度方面的缺陷，更有刑事鉴定意见运用制度和管

理制度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具体表现在：刑事鉴定机构设置重复、管理混乱；

司法鉴定领域缺乏统一的规范与管理，缺乏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协作，导致现

实生活中出现“多头鉴定”、“重复鉴定”； 有关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法律不健全；

部分刑事鉴定标准不统一。这些缺陷不仅导致了鉴定领域的混乱，影响了鉴定意

见的科学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裁判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加剧了司法

腐败并严重削弱了司法权威，这使得司法鉴定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批判的焦

点之一，也成为司法改革过程中必须要得到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刑事鉴定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但

是从现实来看，涉及刑事鉴定领域的制度改革及实证的研究相对较少，远远不能

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如何从全局出发，理性地思考和设计未来我国刑事诉讼中

鉴定制度的总体构架，切实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公正效率原则的独立的司法

鉴定制度，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建立健全合法、公正、有效、科学的刑事

鉴定制度，并对各项鉴定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促成鉴定体系的良性运行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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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目标和必由之路。 

二、研究的目的与方法 

在刑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对现行刑事鉴定制度进行深度改革,要

从构建有序的“多元化”刑事鉴定制度框架、建立健全刑事鉴定程序制度、完善

刑事鉴定质证程序和规范刑事鉴定管理制度这四个方面出发，全面系统地建立现

代司法鉴定制度，这样才可能纠正和改变当前刑事鉴定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和弊

端，才能确保鉴定意见更加客观、公正、科学和权威，使其在诉讼活动中发挥应

有作用。 

本文力求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刑事鉴定制度进行重新构建，明确刑事鉴

定制度的本质属性。不仅要从理念上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刑事鉴定是侦查行为的陈

旧思维，更要从司法改革和程序正义方面来对刑事鉴定进行有效的认知，明确刑

事鉴定是一种特殊的刑事诉讼活动，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解决诉

讼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的证据收集活动。刑事鉴定具有法定性、独立性、中立

性等特征，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 

本文综合运用概念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对刑事鉴定制度进行了

重构，从鉴定主体、程序、意见运用和管理制度四个方面来完善刑事鉴定制度。

这四个方面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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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刑事鉴定的现状 

要对我国的刑事鉴定制度进行重构，首先必须对我国现行的刑事鉴定进行解

析，并探讨和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为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刑事鉴定制度奠定理

论和实践基础。 

第一节  我国目前对刑事鉴定性质的定位 

任何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是与其他事物进行区别的根本。同样的，刑事鉴定与

其他事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只有明确认识和了解刑事鉴定

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我们才能对刑事鉴定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研

讨。 

就目前学术界来说，对于刑事鉴定活动的性质存在着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

刑事鉴定是一种侦查行为。纵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各项条款和规定，无论是 1979

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 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甚至是现行的 2012 年的《刑

事诉讼法》，“鉴定”都被规定在“侦查”这一章中, 鉴定被视为是侦查机关的侦

查行为之一。法学教材的教科书也几乎全部一致地认为鉴定是“侦查机关为了查

明案情，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

研究和科学鉴别并作出鉴定意见的一种侦查行为。”① 

第二节  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现状 

就目前来看，我国并没有统一的专门性鉴定立法或证据立法，有关刑事鉴定

的法律条文，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法》和 2005 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05 年公布

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以及 2007 年

通过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综合这几部法律规范来看，我国目前的刑事鉴

定制度总体情况是： 

                                                        
①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 4 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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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刑事鉴定机构设置和管理方面 

一方面，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决定》规定了我国刑事鉴定机构主要有两

种类型，即侦查机关内部设立的鉴定机构和服务社会型的鉴定机构。前者是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内部设置的，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负责指导监管的鉴定机构，

不得面向社会接受社会大众的委托从事鉴定工作。后者主要包括司法行政机关的

直属鉴定机构和卫生科研等部门设立的服务于大众的鉴定机构。 

另一方面，《决定》也规定了鉴定机构的准入标准，其第 5条规定“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明确的业务范

围;(二)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仪器、设备;(三)有在业务范围内

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四)每

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鉴定人。” 

 二、在鉴定人方面 

《决定》出台以后，对鉴定人的资格问题作了统一规定，其第 4 条是这样规

定的：第一，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第

二，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的；第三，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

定业务相关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的；具备上述三种条件之一

的人可以申请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但是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

事处罚的，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以及被撤销鉴定人登记的人员除外。此外，《司

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对鉴定人员的管理办法也做了细致的规定，其第 3 条

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

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按照登记的司法鉴定执业类别，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司法鉴定人应当在一个司法鉴定机构中执业。其第 4 条规定:司法鉴定管理实行

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三、在刑事鉴定启动程序方面 

就目前来看，我国尚未形成统一配套、相对完善的刑事鉴定法律体系，与鉴

定活动的启动有关的规定大多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

法规当中。综合来看，我国目前的刑事鉴定活动的启动模式既不属于法官选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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